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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张小姐自2019年7月毕业后，

进入本市某咨询公司从事客户助
理工作，月工资5000元。双方签
订有一份两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合
同期限至2021年6月30日。

2019年11月，已婚的张小姐
被检出处于妊娠状态，后根据医
嘱建议向公司连续申请保胎病
假，并得到批准。2020 年 7 月下
旬，张小姐生育一子（顺产），尔后
开始休产假。

2020年10月下旬，咨询公司
人事老王通知张小姐，其产假将
于月底期满，此后应及时返岗工
作。但张小姐则认为，除了享受
98天产假外，其还可享受30天生
育假。

双方经多次沟通未果，张小
姐遂以咨询公司计算的生育假期
天数有误为由，向公司所在街道
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要
求按照规定享受完128天产假和
生育假。

调解中，代表咨询公司的老
王表示，公司已依法保证张小姐
享受了 98 天产假。现因张小姐
不符合晚育标准，故不应享有30

天生育假。
【争议焦点】
张小姐生育期

间可以享受 98 天，
还是128天假期？

【处理结果】
经街道劳动争

议调解组织调解，
双 方 就 张 小 姐 生
育 期 间 假 期 天 数
达成一致意见，咨
询 公 司 同 意 其 继
续 享 受 30 天 生 育
假，张小姐也愿意
在 128 天假期期满
后返岗工作，双方
无其他争议。

【分析点评】
产假是指在职妇女于生育前

后的休假待遇。而生育假，又称
计划生育假，则是指合法生育的
妇女，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另可
享受的假期，且生育假享受产假
同等待遇。

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规定，女职
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
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应增加

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
生育 1 个婴儿，可增加产假 15
天。至于生育假天数，全国各地
规定不一，一般为30天至6个月
不等。修订后的《上海市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上海
计生条例》）自2016年3月1日起
施行。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女
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
可以再享受生育假三十天。

值得一提的是，原《上海计生
条例》规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
的晚育妇女，除享受国家规定的
产假外，增加晚育假三十天。此
处的晚育假，指的是当时年满24
周岁的初育妇女可额外享受假
期。这也是代表咨询公司的老王
所持有的“老观点”，即认为张小
姐不符合晚育标准，不再享有额
外30天假期。

考虑到本市大部分女性初育
时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晚育年龄。
立法者在2016年修订《上海计生
条例》时，已将其中规定的晚育假
统一调整为生育假，保证了待遇
调整不做“减法”。这也就意味
着，自此以后无论是否晚婚，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女方
除国家规定的98天产假外，均可
以再享受30天生育假。因此，原
晚育奖励的30天适用人群，扩大
为 2016 年以后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生育子女的妇女，包括初次生
育和再生育。从中也不难看出，
条例的修订顺应时代发展理念，
且与国家提倡“全面二孩”政策保

持一致。
幸而，经工作人员居中调解

下，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述相
关政策法规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并就相关争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避免了矛盾的升级。

最后仍需指出的是，产假与
生育假一般应当是合并连续使
用（包括法定休息日），但二者在
具体执行中还是存在一定区别
的。比如，虽然《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未明确产假是否包
含法定节假日，但按立法原意，
产假是按自然日计算的，包括了
期间的法定休息日和法定节假
日。但是，生育假是针对计划生
育的奖励，因此，《上海市计划生
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第二条
规定，增加的婚假、生育假、配偶
陪产假遇法定节假日顺延。由
此可见，用人单位在计算女职工
生育假时，尤其适逢春节、“十
一”等长假，应当将其中的法定
节假日予以剔除，避免因政策理
解分歧引发纠纷。

（顾松林）

张小姐生育期间可以享受98天，还是128天假期？

【案例分析】

产假期间，按什么标准支付工资？
【案情简介】
王某系上海某外资企业的销

售总监，其生育前12个月的平均
工资性收入为20000元。2020年
8 月，她分娩产下一子。由于单
位已为王某正常缴纳生育保险，
王某遂向上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部门申领生育生活津贴，而社
保部门则向王某回复称，因你公
司申报的上年度企业职工月平均
工资为5000元，所以你产假期间
享受每月 5000 元的生育生活津
贴。王某申领完生育生活津贴
后，认为公司应当按其本人工资
补差，但其与公司交涉后无果，故
王某向公司所在地的仲裁委提出
申请，要求公司按每月 20000 元
标准支付其产假期间工资差额。
经审理，公司确认王某的产假期
天数为128天，但公司认为，其已
为王某正常缴纳生育津贴，故王
某的生育补贴应向相关部门申
领，公司没有义务为其补差工资。

【争议焦点】
员工领取的生育津贴低于本

人实际工资，公司是否有义务补发？
【仲裁结果】
王某依法可享受128天的产

假，现王某主张其产假前12个月
平均工资为 20000 元，而公司方
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故仲裁委对
王某主张的工资标准予以确认。
经核算，上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部门已按每月 5000 元标准向
王某支付生育生活津贴，而王某
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其本人产假
前的工资标准，故公司应按王某
每月20000元工资标准向其补发
128天的产假待遇差额。

【案件评析】
产假是指，女职工在生产期

前后的休假待遇。根据《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
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假可以
休假 15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
婴儿，增加产假15天。《上海市计
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另
规定，符合生育法规定的夫妇，除
了享受国家产假外，女方还可以
享受 30 天生育假。这些政策充
分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于妇女职
工的支持和爱护，用人单位应该
积极予以响应和实施。

那么实践中，企业该如何依
法支付员工产假期间工资？根据

《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的规
定，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用人
单位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
育保险基金按照用人单位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女
职工生育津贴；用人单位未参加
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女
职工生育或者流产前工资标准支
付工资。

因此，产假期间，企业按什么
标准支付工资，应该分两种情形
判断。

第一，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生
育保险。员工产假期间的工资由
用人单位支付。其标准是按照国
家规定是生育前工资标准。如果
生育前工资标准每月浮动，则司
法实践中，会按照女职工产假前
12 个月应发工资的平均数额来
确定其产假期间的月工资标准。

第二，用人单位已缴纳生育
保险。一般情况：由生育保险基
金支付其员工产假期间的待遇
（即生育生活津贴）。其生育生活
津贴的支付标准为女职工所在单
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
特殊情况：女职工已享受生育生
活津贴不足其应享受的工资性收
入的，根据《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
办法》规定，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
支付。

本案属于第二种情形，虽然
用人单位依法缴纳了生育保险，
但用人单位误认为只要缴纳了生
育保险，所有女职工的产假待遇，
均无需由公司承担，但其实对于
薪资较高的女职工来说，用人单
位在女职工领取生育津贴后既要
补足到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又要补足到女职工产假
前工资标准。这是较为典型的由
于对政策误读导致的争议。

（金晶）


